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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涉及跨業務性質或數個權責單位之陳情請願事件，由部、次長或其授權人員
指定單一權責單位協調處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執行門

禁管制

及協調

警力部

署。 

狀況通

報及協

調相關

單位。 

掌握民眾抗爭

事件及接見陳

情代表。 

 

接見場地

安排及支

援相關庶

務。 

總務司 

權 責 單 位 、 政 風 處 
瞭 解 抗 爭 內 容 

 

陳 報 部 、 次 長 

政風處 權責單位 
(含本部所屬機關) 

保警隊 

 
秘書室 

  

安排媒

體採訪

及發布

新聞。 

國會聯絡組 

  

中央民意

代表接待

及協助現

場掌握陳

情訴求。 

接 獲 抗 爭 預 警 情 資 

經 濟 部 處 理 陳 情 請 願 事 件 之 業 務 分 工 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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